福州市晋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榕晋市监执吊罚告[2025]2号
福州君盛天弘商贸有限公司等187家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们公司长期停业未经营一案，已经本局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：

经查，你们公司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且两年未年报。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晋安区税务局《2022年、2023年连续两年未年报企业税务申报情况（晋安）》函确认你们公司2022年、2023年企业税务申报情况为未申报。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为证：1、福州君盛天弘商贸有限公司等187家公司的实地核查记录表各1份、福州市晋安区“拟吊销企业”工作材料交接单1份，证明案件来源及福州君盛天弘商贸有限公司等187家公司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；2、《晋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商请协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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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续两年以上未进行纳税申报的企业情况的函》、《2022年、2023年连续两年未年报企业税务申报情况（晋安）》扫描打印件各1份，证明福州君盛天弘商贸有限公司等187家公司纳税状态为近两年未报税的企业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。本局拟吊销你们公司的营业执照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的规定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们公司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晋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
2025年2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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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 林友旺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0591-87583397           

【注：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达当事人，一份归档。】
